
  

 

2023 第三屆德國海福樂全國學生設計競賽簡章 

一、 宗旨： 

    台灣現今普遍趨向於小家庭的生活模式，人口密集與房價的飆漲使居住的大環境寸土寸金；因此希望

學生透過設計的規劃來解決小空間的生活問題，為居住者創造出舒適又便利的好生活。 

德國現代主義建築大師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提出「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的設計概念，不

再追求華而不實的裝飾設計。日本新生活運動裡的「斷捨離」極簡主義將生活去繁為簡，對物品進行減法

來為自己的生活加分，留下最合適自己的東西並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質。在小宅當道的台灣，更加著重收納

的重要性，空間規劃上靈活地配置收納機能像收納櫃與滑門等，達成小空間大收納的生活便利性。隨著網

路與科技的發達，空間設計結合數位科技讓生活更智慧與人性化，例如：智能開關門鎖、情境照明控制等

自動化整合，讓行動不便的人透過面板或行動裝置的連接控制，打造出居家空間的便利無礙性。 

在邁向簡約、科技與人性的現代生活中，讓我們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質，並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營造永

續的居住環境。讓住家空間有如避風港般使家人有滿足感，透過彈性創意及環境友善的小坪數空間設計，

讓身心障礙者、老年人、成年人或小孩都能擁有一個小巧溫馨的家。 

二、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台灣海福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與建築系 

 新北市政府城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新北市政府都鄉發展局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學系 

 德國在台協會-德國外交部 Kesseböhmer 德國凱斯寶瑪 

 德國經濟辦事處 Terno Scorrevoli 

 Martin Hagel 賀馬汀設計有限公司 ABUS security company 

 SCHOCK GmbH  

二、協辦單位： ハーフェレ・ジャパン本社-日本海福樂 Häfele Australia Pty. Ltd.-澳洲海福樂 

三、 參賽辦法： 

(一) 參加資格：全國各大學在校學生皆可免費參加 (含研究所與博士班)。 

(二) 比賽時間：即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 (五) 下午 5:00 截止收件。 

(三) 比賽主題：Maximizing the value of space. Together. 一起實現空間價值最大化！ 

(四) 參加組別：可以個人或團體參賽，每人限繳交一件比賽作品，組員人數不限，但不得重複參加多組。 

(五) 作品規範：室內設計組參賽者係進行由新北市政府提供的三峽國光二期青年社會住宅平立剖面圖之二

房型做規劃，以上由參賽者自由決定以平立剖面或 3D 透視來呈現設計理念，請繳交 A1 尺寸橫式

PDF 檔案 (寬 9933×高 7016px, 15MB 內)和 A3 尺寸橫式 JPG 圖檔 (寬 4961 x 高 3508px ,15MB

內)共兩種檔案格式。 

(六) 報名參賽：請至獎金獵人網站報名海福樂的「2023 第三屆全國學生設計競賽」並下載附件的平立剖

面圖檔案，將作品與同意書上傳至平台繳交，並確認資料無誤後即完成報名參賽。  

 報名參賽連結：https://contest.bhuntr.com/tw/3rdHäfeleStudentCompetition/ 

https://contest.bhuntr.com/tw/3rdHäfeleStudentCompetition/


  

 

四、 獎勵獎項： 

 金獎一位：新台幣伍萬元整、海福樂禮物包以及獎狀 

 銀獎兩位：新台幣參萬元整、海福樂禮物包以及獎狀 

 銅獎三位：新台幣壹萬元整、海福樂禮物包以及獎狀 

 優選八位：新台幣伍千元整、海福樂禮物包以及獎狀 

 佳作二十位：海福樂禮物包以及獎狀 

 網路人氣大獎一位：新台幣壹千元整、海福樂禮物包以及獎狀 

 贊助商特別獎項若干名 

五、 評選辦法： 

    參賽作品將請專業的教授與知名建築師們共同組成的評審委員會，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評選出優秀的

入圍作品；網路人氣大獎將由全民共同由網路投票的方式從 11 月 24 日 (五)中午 12 點至 12 月 8 日 (五)中午

12 點止，票選出最高票者獲得。2023 年 12 月 11 日 (一) 主辦單位將會公布入選名單和主動通知比賽入圍者，

並於頒獎當天公佈大獎得主。  

六、 頒獎與展出： 

 公開展覽: 2023 年 12 月 13 日 (三) 至 15 日 (五) 入圍得獎的作品展出三天 

                   並皆會由主辦單位統一輸出裱褙展示。 

 頒獎典禮: 2023 年 12 月 15 日 (五) 現場頒獎典禮 

 地點: 新北市政府 -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七、 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概不退件，經查報名資訊與實情不符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二、參賽作品應確實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如有侵權行為由作者自負法律

責任，並撤銷其參加及得獎資格。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作品創作者須自負完全法律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三、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

會之決議，除能具體證明得獎作品違反本競賽辦法相關規定之外，對於評審委員會所決議的獎項，不得有其他異議。四、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告

知義務規定本活動所取得參賽者之個人資料，僅用於活動進行期間之聯繫通訊及表揚等相關作業。在不違反蒐集目的前提下，以網際網路、電子郵件、

書面、傳真或其他合法方式使用之。本次所蒐集使用之個人資料將依個資法及相關法規予以保密和妥善保管。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時即同意上述使用

個資規範，惟拒絕提供上述資料，將無法受理報名。五、基於公益推廣用途參賽者提交參賽作品時即同意參賽及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償轉讓給主

辦單位，主辦單位得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散布或製成各種文宣事務用品、畫冊、光碟網路、軟體等發行之權利不受

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限制，獲獎作品也會提供給新北市政府做規劃參考，參賽及得獎者不得異議。六、參加本活動得獎者係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8 類之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金或給與，應按中獎額扣取 10%之扣繳稅款。凡參加比賽作品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規定。七、主辦單位保

有本次競賽活動相關細則更動的權利，若有任何更動，皆以主辦單位的官網公告為準，不再另行通知。 

 


